
附件：

 
（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保障运转类——环境保护业务经费

主管部门 056-六安市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056001-六安市生态环境局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64 252 213.157 10 84.59% 8.46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264 252 213.157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 0 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项目实施，1.严格落实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重点项目的各项工作，确
保完成年度考核任务2.督促加快全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按计划开展 ；
3.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展，确保完成年度整治计划；4.指导全市

做好生态创建申报工作；5.完成环境执法工作。 

我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3.50，同比改善4.9%，全省排名第3；市
城区PM2.5平均浓度33.1微克/立方米，全省排名第5；空气质量
优良天数比例84.7%，全省排名第4，较好完成国家及省下达目标
任务。22个国考断面中有20个水质优良，25个省考断面中有23个
水质优良，完成国家及省下达的国考断面优良率 90.9%和省考断
面优良率88%的目标任务；六大库区水质保持优良，大别山水生
态补偿考核断面P值为0.742，连续5年达到小于1的目标要求，六
安市再获省及合肥市2亿元生态补偿资金。土壤污染防治成效明
显，全市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%。全省
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核查考核我市得分 95.5分，在全省14个同
类市中排名第一。霍山县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，
舒城县获得全国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称号。
六安市连续两年获省委、省政府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优秀等
次。持续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，开展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双
随机检查2194家次，非现场检查173家次，指导帮扶77家次。实

施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制度，免罚16家次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(50分)

数量指标

聘请第三方开展项目评审、巡查 ≥50人次 50 5 5
开展大气、土壤及水污染防治、环境统计、环保

专项行动等
≥10次 12 5 5

组织开展大型线上线下环保集中宣传活动 ＝2场 2 2 2
双随机执法检查次数 ＝4次 4 3 3

质量指标
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 ≥80% 84.7 10 10
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≥90% 90.9 10 10

时效指标 各项工作完成及时率 ≥85% 95 5 3

成本指标
聘请第三方开展项目评审、巡查成本 ≤60万元 35 5 4 成本降低
环境执法监测成本 ≤50万元 38 5 4 节约支出，执法车辆未购买

效益指标
(30分)

社会效益
指标

环境信访件转办率 ≥95% 100 10 10

生态效益
指标

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任务完成率 ≥90% 100 8 8
秸秆禁烧工作任务完成率 ≥90% 100 5 5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健全重点工作经费保障机制，保障污染防治攻坚

战工作有序推进，持续改善我市生态环境质量
明显

达成预期指
标

7 5

经济效益
指标

0

满意度指
标(10分)

满意度指
标

公众满意度 ≥90% 95 10 10

总分 100 92.46 报送时间延迟，复核得分79.5


